
鹿邑县城市管理局

关于印发《行政审批容缺办理机制实施

方案》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我县营商环境，加快推动市政基础建设，

现将《行政审批容缺办理机制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遵照执行。

附件 1：容缺办理承诺书

附件 2：容缺办理补齐材料通知书

2022 年 6 月 17 日

鹿邑县城市管理局



行政审批容缺办理机制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我县营商环境，不断提高政务服务能力和

水平，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容缺办理”的含义

“容缺办理”是指对主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但次要申请材料欠缺的政务服务事项，经过申请人书面申请

并作出相应承诺后，窗口先予办理，并当天颁发相关批文、

证照；同时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的材料、补齐的形式、

补齐的时限，申请人承诺在规定时限内，补齐全部材料。

二、适用范围

鹿邑县建成区范围内。

三、适用项目

对小型供水供气供热接入工程，在办理“挖掘城市道路

许可”与“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时，实行“容

缺办理”机制。

四、“容缺”主材料清单

（一）办理“挖掘城市道路许可”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办理“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需工

程建设许可材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县政府会议纪要或批准文件和设计图）。



对实行容缺办理制度的审批事项，申请人可自由选择是

否按照容缺办理制度方式办理。

五、“容缺”办理流程

（一）“容缺”申请

申请人在办理“容缺”申请时，应当提交《容缺办理承

诺书》（见附件 1)，承诺补齐材料时限、知晓不补齐后果等

事宜。该承诺书一式两份，申请人和窗口各存档一份；窗口

工作人员当场出具《容缺办理补齐材料通知书》（见附件 2)，

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时限、不补齐后果等事宜，该告知书一

式两份，申请人和窗口各存档一份。

(ニ）审查与决定程序

申请人提交《容缺办理承诺书》后，窗口对必须的要件

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当场出具相关批文、证照。

（三）材料补齐

申请人在承诺时限内补齐所有容缺材料。申请人承诺补

齐容缺材料的时间不得超过该审批事项的承诺办结时限，

“容缺”办理承诺办结时限从申请人提交《容缺办理承诺书》

之日起计算。申请人在承诺时限内若不能补齐全部材料或所

补齐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审批部门应当终止办理“容缺”

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并在终止办理后 1 个工作日内出具《撤

销行政许可决定书》，连同申请材料经窗口退回申请人。申

请人因不能按时补齐材料所造成的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六、有关要求

（一）窗口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本方案办理相关事项，

不得擅自增加或减少申请要件，确保“容缺”办理制度落实

到位。

（二）窗口办理人员应本着“方便企业、提高效率”的

原则，加强对审批事项前期准备工作的指导，主动服务，帮

助服务对象准备申请材料。

（三）窗口工作人员应督促申请人及时补齐缺失材料。

七、守信记录

（一）城管局建立、完善“容缺”办理信用信息档案，

对“容缺”办理的申请人、申请事项、“容缺”材料、补齐

时间等一一记录在案，作为申请人能否再次享有“容缺”办

理服务的重要依据。

（二）申请人一年内超过 2 次不按“容缺”办理承诺书

承诺的期限补齐缺失材料的，取消其享有“容缺”办理的资

格。

八、其他

本方案由鹿邑县城市管理局审批股负责解释。



附件 1

容缺办理承诺书

本人（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法定代表人 ，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

因 ，申请容缺办理。

本人(单位)自愿作出承诺：

一、所作承诺的意思表示真实；

二、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

三、知晓容缺办理的条件、要求、本人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四、知晓需补齐补齐的材料和要求；

五、在___年__月___日前，提交需要补齐的下列材料：

(一)

(二)

(三)

(四)

六、未按规定要求在承诺期限内补齐全部材料，该业务自动终止，

所提交的材料逾期未取回的，材料保管单位有权销毁；

七、本人(单位)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法律后果。

承诺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容缺办理补齐材料通知书

申请人(单位) :

您(单位)提出的 申请，尚有以下次

要申请材料欠缺或存在瑕疵：

1.

2.

3.

如到承诺期限未送达容缺补齐材料或所补齐的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容缺服务事项将终止办理工作，工作人员将在终止办理后的 1个

工作日内以电话方式通知，退还已经收取的材料。

特此通知。

签收人(签名)：

年 月 日


